《常州市新北区中小学素质教育综合评估办法（修订稿）》奖励加分项目
（1）综合创建

当年度创建成省四星级及以上高中、市新优质学校和市优质学校的，分别在总分中加4分、3分、1分；当年度接受省四星、三星级高中或新优质学校等复评并通过的学校，在总分中加2分。

（2）各类荣誉、竞赛与学校影响力

根据当年度学校组织师生参加由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创优、各类竞赛和学校影响力得分情况进行评估，将各校该栏目的总分乘以系数0.05，即为该项该校的加分（该项得分6分封顶，其中科技类竞赛得分2分封顶）。

①凡当年度获得下列荣誉之一者，得10分（可累计得分）：

省、市、区德育先进学校、特色学校

省、市依法治校先进单位和示范校

省、市、区文明单位

省、市、区科技教育特色学校

省、市绿色学校、生态文明示范校

市示范图书馆、先进实验室、一级校园网

市、区教育装备管理应用示范学校

省、市平安校园

市信息技术特色学校、省（市）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市数字化学习试点学校

市现代教育技术先进集体

省、市智慧校园

市、区校本培训先进集体

市“两条一规”先进单位

省、市、区艺术特色学校

省、市、区体育特色学校

市国际理解教育实验学校、示范学校

市级以上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省市级课程基地、省市级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暨学校品质提升建设项目）、省市学生品格提升工程、市级教科研基地、市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市级名校长培养基地及名师、名班主任工作室。

其他相当层次荣誉

②参加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市级及以上中小学生文艺汇演，并获得团体二等奖及以上荣誉的学校，得10分。

③组队参加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体育比赛，获得市级团体第一名得15分，第二第三名得10分，第四至第六名得5分；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团体第一名得20分，第二第三名得15分，第四至第六名得10分，第七第八名得5分。（同一项目不累计加分，取其中级别最高、成绩最好的一次计分。）区联合组队或混合组队参赛项目对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业余竞训工作的通知》（常新社体［2015］1号）的文件要求进行加分。

④组队参加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科技类竞赛，获得市级团体前三名的学校，分别得15分、10分、5分；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团体前三名的学校，分别得20分、15分、10分。（同一项目不累计加分，取其中级别最高、成绩最好的一次计分。）

⑤当年度获得区级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得分前50%的学校、市级素质教育督导评估优秀级的学校得10分。

⑥学校影响力推广。学校管理改革、教育教学经验在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会议、活动中交流展示或在市级及以上正规媒介（报刊、杂志、电视）上正面报道、宣传推广得10分。

⑦其他。区中学团工作考核、小学少先队工作考核五星级学校得5分、四星级学校得3分；文明城市创建检查范围内的学校接受省、市、区检查未扣分的学校得5分。

（3）满意度调查

区组织的省教育现代化监测问卷调查（含区级模拟调查）中提供多样化教育、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指数、人才培养模式、依法治教、学生及社会对学校满意度等的调查满意度达到90%及以上，每项加0.2分，最高加1分。
